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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城发〔2019〕8号 

 

 

关于印发临沂市建成区建筑垃圾 

运输车辆管理规定的通知 

 

各区（开发区）城市管理局、公安分局、环保（分）局、交通运

输分局： 

    现将《临沂市建成区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管理规定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临沂市城市管理局 

临 沂 市 公 安 局 

临沂市生态环境局 

临沂市交通运输局 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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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   临沂市城市管理局             临沂市公安局 

 

 

 

临沂市生态环境局           临沂市交通运输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6月 11日 
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- 3 - 
 

 

临沂市建成区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管理规定 

 

为加强我市建成区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管理，遏制密闭不严、

超载运输、超速行驶，杜绝抛洒滴漏，保护大气环境和市政公用

设施，依据《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（建设部令第 139号）、《山

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《临沂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》等法律

法规及文件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管理规定。 

  一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标准 

车辆应为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《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》

内的产品。车辆的设计和制造专门适用于建筑垃圾清运，车辆及

其相关作业系统的外观特征、安全性能、技术参数等项目均符合

国家标准。 

本办法所挃建筑垃圾运输车辆为本市建成区落户车辆。 

  1.1  环保、整备质量、安全要求 

运输车辆应符合国家、省要求最新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限

值要求，车辆正常年审检测。落实临沂市人民政府《关于加强城

区载货汽车通行管理的通告》有关规定。逐步淘汰国Ⅲ车辆。 

推广应用节能环保型和新能源机动车。 

  渣土运输车辆宜采用三轴或四轴后卸式自卸汽车，装饰装修

运输车辆宜采用本市蓝牌自卸货车。车辆外廓尺寸、轴荷及质量

限值符合国家标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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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车辆安全技术性能须符合相关国家标准及要求。车辆倒退和

货厢举升时应设置音响报警装置。 

  1.2  货厢 

车厢结构采用 U 型或矩型货厢，外表面平顺光滑，不能残留

建筑垃圾；车厢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，无影响建筑垃圾装卸

的构件，幵保证装卸作业时不发生永久性变形。 

三轴或四轴后卸式自卸式汽车货厢内部规格限值长三轴 5800

毫米×宽 2350 毫米×高 1500 毫米（四轴 5600 毫米×宽 2350 毫

米×高 1500 毫米），装饰装修垃圾运输汽车货箱内部规格限值长

3500 毫米×宽 2100 毫米×高 800 毫米。外观尺寸出厂定型，与

《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》一致。货箱尾门应配备密封及开关

锁紧装置，关闭到位后，不得出现缝隙，确保运输泥浆、砂石等

流散物体时污水不外溢，行驶中不垮土。 

  1.3  自动平推式密闭顶盖 

  货厢顶部应安装自动平推式全密闭软质顶盖。车辆行驶过程

中，顶盖须确保处于全密闭状态，密闭装置应安装可靠，密闭良

好，当车辆前行、转弯、紧急制动或行经颠簸路面时，不应抛洒

滴漏；密闭装置的开启和关闭应自动控制，运行平稳，无冲击卡

滞现象；在低温及高温环境下能正常工作。平推式全密闭顶盖与

货厢高度不超过 300 毫米，全密闭装置边缘与货箱单侧缝隙不应

大于 30毫米。 

  1.4  外观标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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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应按规定在驾驶室顶部安装建筑垃圾运输

车辆标识灯，标识灯为白色底座，顶部为半圆形（长度不低于 1100

毫米，高度 500毫米），半圆部喷涂渣土字样，底部喷涂红色企业

简称，在夜间运输过程中，要亮灯行驶。可选装新型渣土车 LED

顶灯，夜间运输过程中要亮灯行驶，屏幕显示企业名称。标识灯

要安装稳固。 

本市建成区新购置车辆应统一为绿色（苹果绿）车身颜色。 

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的门徽应喷涂运输企业名称、总质量、栏

板高度等信息，喷涂字体应为宋体，字高不小于 80毫米。 

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尾部放大号牌（白色）应喷涂在车辆后部

厢板中间位置，字体高度 300 毫米，装饰装修垃圾运输车字体高

度 200毫米。 

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应在车身两侧车厢厢板喷涂车企简称，车

辆号牌，字体高度 400毫米，装饰装修垃圾运输车辆字体高度 200

毫米，由左往右喷涂。 

1.5  自卸装置 

自卸装置应安装举升时防止货厢自降及液压系统突然失敁时

货厢坠落的装置；幵且，在设计和制造上应保证车辆在行驶过程

不会出现货厢自动举升现象。完全举升后货厢不得有水平滑移现

象，宜选用前置式举升。 

  二、车载智能管控系统规范要求 

  2.1  车载智能终端设备的组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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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载智能终端设备应提供车载定位终端、报警、无线传输等

功能的部件。 

具备条件的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安装排放车载诊断远程在线监

控装置，与监管平台联网，幵与生态环境部门数据信息共享。 

2.2  车载定位终端 

按照《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车辆应

配置车载定位终端，在出厂前应安装符合标准的卫星定位车载终

端。车载定位终端是列入交通部《符合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

统北斗兼容车载终端技术规范的车载终端的公告》内的产品，应

能提供打印功能，能接入交通部全国道路货运车辆公共监督与服

务平台，能接入临沂市建筑垃圾管理平台。应当随车附带相关安

装证明材料。对新出厂车辆已安装的卫星定位装置，任何单位和

个人不得随意拆卸。 

2.3  视频监控报警装置 

    按照山东省交通运输厅道路运输局关于转发交通运输部办公

厅《关于推广应用智能视频监控报警技术的通知》的通知（鲁运

〔2019〕8 号）有关规定，鼓励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安装智能视频

监控报警装置，智能视频监控报警装置应符合交通运输部制定的

《道路运输车辆智能视频监控报警装置技术规范（暂行）》。 

    为规范运输，加强行车安全，减少事敀率，鼓励有条件的运

输企业在建筑垃圾运输车辆上安装 4 路视频监控装置（支持可拓

展驾驶室内、前方、右方、后方），视频监控能与监控中心或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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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持终端进行数据交换。能够本地保存 48 小时以上的视频数据，

同时可以通过数据平台远程调看实时及历史视频画面。 

三、部门职责 

    市城市管理局负责建成区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登记备案工作；

负责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现场勘验及运输过程的监督检查工作；负

责建筑垃圾运输车辆运输过程中密闭不严，抛洒滴漏等违规行为

的查处工作；负责建成区建筑垃圾运输企业及车辆名录的准入及

退出工作；对不符合本规定的运输车辆不予登记备案。 

市公安局负责建成区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的落户挂牌及审验工

作；负责建成区建筑垃圾运输车辆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工作；负

责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的通行证发放及运行路线制定工作；对不符

合本规定的运输车辆不予落户及挂牌，不予发放通行证及制定运

行路线。 

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对建成区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的污染物达标

排放的监督工作；车辆年审时，监督社会机构严格按照国家标准

对车辆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进行检验。 

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监督建成区建筑垃圾营运性道路运输车辆

的车辆技术及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工作（不包含总质量 4.5 吨及

以下普通货运车辆及从业人员）；负责建筑垃圾营运性道路运输车

辆的道路运输证发放及审验工作；负责联合公安交警部门实施超

载超限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工作；对不符合本规定的建筑垃圾运输

车辆不予审验和发放道路运输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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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现有建筑垃圾运输车辆要求 

自本规定公布之日起，建筑垃圾运输企业应按照相关规范对

所属运输车辆以每年最低 30%的数量进行更新，2021 年 12月 31

日前完成所有运输车辆的更新工作，否则市城市管理局不予进行

建筑垃圾经营性运输登记备案。 

自本规定公布之日起，建筑垃圾运输企业新购置的车辆，应

按照国家及山东省新车实施的排放标准要求执行。 

自本规定公布之日起，建成区内建筑垃圾运输企业更新的新

式全密闭运输车辆可在白天（高峰期、人流密集区、学校周边及

其它有禁行的区域除外）进行运输，运输时段及路线由公安交警

部门制定。 

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临沂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6月 11日印发 


